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28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羅荻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205號），提

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羅荻森因詐欺案件，經原

審於民國111年6月28日以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45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

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

育2場次，於111年8月2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11年8月2日至1

16年8月1日止等情，有該案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

卷可稽。受刑人受上開緩刑宣告後，緩刑所附條件僅完成接

受法治教育2場次部分，而應向指定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

之義務勞務部分，則履行時數為0小時，迄今尚未履行完畢

等情，經原審核閱該案執行卷宗及觀護卷宗確認屬實，是受

刑人確有違反前揭緩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之情形。受刑人原

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指定

應於111年9月7日起至112年2月6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

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1年9月7日報到後，卻未曾前往

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1年11月8日、同

年12月12日、112年1月12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

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嗣執行檢察官以前揭事由向原審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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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經原審考量受刑人於原審訊問程

序中積極表達履行緩刑條件之意願，且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

間等情，而駁回檢察官之聲請。又執行檢察官再次指定受刑

人應於112年12月6日起至113年6月5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

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2年12月6日報到後，竟仍未

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3年3月11

日、同年4月9日、同年5月13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

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其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等節，經

原審核閱該案執行卷宗及觀護卷宗確認無誤。足見執行檢察

官前後2次分別給予5個月、6個月之履行期間，受刑人在合

理、充足之履行期間內，卻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之時數，顯

難認其有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之真意。又受刑人於法院駁回檢

察官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後，本應更加積極履行緩刑

條件以避免遭撤銷緩刑，竟對於執行檢察官再次指定之履行

期間置若罔聞，且受刑人經原審合法通知後，亦未到庭說明

其未履行義務勞務之原因，有原審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

佐，足認受刑人於得知檢察官再次向原審聲請撤銷緩刑宣告

時，猶無任何相關積極作為，顯見受刑人毫無履行緩刑所附

負擔之意願。此外，受刑人自上開案判決確定後，迄至履行

期間屆滿前，並無任何在監在押之情形，此有本院在監在押

全國紀錄表附卷可查，堪認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履行緩刑

條件之情事。是受刑人確有違反前揭緩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

且情節重大之情形，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

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未能完成義務勞動實因受刑人近

年患有精神方面疾病，日常生活被打斷，終日渾渾噩噩無法

調適，甚曾於該段期間遭施以精神衛生法相關之強制留置措

施，以致斯時身心靈狀態實未臻合適而未參加義務勞務，對

此可調取受刑人之全民健康保險就診紀錄暨相關醫療院所之

診斷紀錄即能核實。俟受刑人身心狀況稍微轉好，為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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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調適療效，遂動身出國散心一段期間，乃就是出國期

間原審之撤銷緩刑調查庭期通知作成，而過去受刑人居住於

女友租賃處，後續因故與女友分開接續出國，也因分手彼此

再無聯繫，故被告本人實際上未曾收受原審調查庭期之送

達，乃未前往開庭以對撤銷緩刑之苦衷表示任何意見，近於

返國後始於日前收受原審准予撤銷緩刑之裁定，受刑人亦備

感莫名，方悉此節，對此亦能調取被告之入出境紀錄後與本

件原審調查庭期通知單郵務回執互相比對即明事實。據上可

知，受刑人雖未於檢察官原指定之第二段履行期間內完成緩

刑負擔，但卻有著前述不可歸責於受刑人之原因，且緩刑期

間尚餘相當期間，受刑人仍可在116年8月1日前完成緩刑宣

告所定之負擔，而無超過緩刑期間而無法補正履行之情，是

此情尚難逕謂「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而

與「情節重大」之要件未符。又衡諸原裁定之所以產生上開

隱性事實未及調查乃致對於受刑人產生錯誤評價之緣由，實

乃因原裁定未通知受刑人表示意見，亦未安排調查庭期，以

致受刑人在缺乏程序保障下無法適時提出有效答辯，對於其

實體權益影響重大，是請鈞院務必為前述證據之調查，以保

障受刑人之正當法律程序等語。

三、按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

犯罪行為人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

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

時以下之義務勞務；又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

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

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亦有明定。考其立法意旨略以：

修正條文第74條第2項增列法院於緩刑期間內，得命犯罪行

為人於緩刑期內應遵守之事項（例如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

額、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接受精神、心理輔導、提供義

務勞務或其他為預防再犯之事項），明定違反該條所定事項

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以期周延，且本條採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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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撤銷主義，賦與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實質要件即以「足

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供作審認之標準。再緩刑制度設計之本旨，主要目的在鼓勵

惡性較輕微之犯罪行為人或偶發犯、初犯得適時改過，以促

其遷善，復歸社會正途。然犯罪行為人經宣告緩刑後，若有

具體事證足認其不因此而有改過遷善之意，自不宜給予緩刑

之寬典。前開刑法第75條之1所謂「情節重大」之要件，係

指受判決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

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

言，故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於

緩刑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已難收其

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四、經查：

　㈠原審詳酌受刑人原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指定應於111年9月7

日起至112年2月6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

然受刑人於111年9月7日報到後，卻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

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1年11月8日、同年12月12日、

112年1月12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仍未履行任何

義務勞務。嗣檢察官以受刑人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

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向原審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

告，經原審考量受刑人於原審訊問程序中積極表達履行緩刑

條件之意願，且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等情，而駁回檢察官

之聲請，此有原審112年度撤緩字第96號裁定網路影印本附

卷可憑。嗣檢察官再次指定受刑人應於112年12月6日起至11

3年6月5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

於112年12月6日報到後，竟仍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

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3年3月11日、同年4月9日、同年5月1

3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其

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等節，有桃園地檢署111年度執護勞

字第351、112年度執護勞字第285號觀護卷宗無誤。足見檢

察官前後2次分別給予5個月、6個月之履行期間，受刑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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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充足之履行期間內，竟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之時數，

顯難認其有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之真意。又受刑人於原審第一

次駁回檢察官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後，本應更加積極

履行緩刑條件以避免再遭撤銷緩刑，竟置檢察官再次指定之

履行期間於不顧，復受刑人經原審依其住居地合法通知後，

亦未到庭說明其未履行義務勞務之原因，有原審送達證書、

報到單及113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7至

23頁），足認受刑人於得知檢察官再次向原審聲請撤銷緩刑

宣告時，猶無任何相關積極作為，顯見受刑人毫無履行緩刑

所附負擔之意願。此外，受刑人自上開案判決確定後，迄至

履行期間屆滿前，並無任何在監在押之情形，堪認受刑人客

觀上並無不能履行緩刑條件之情事。是受刑人確有違反前揭

緩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之情形，原宣告之緩刑難

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職權裁量撤銷受刑

人之緩刑宣告，於法洵無不合。

　㈡抗告意旨以受刑人患有精神方面疾病，致無法履行義務勞

務，請求調查受刑人就醫紀錄云云。然就上開受刑人所患精

神方面疾病部分，曾經受刑人於第一次原審審酌撤銷緩刑宣

告時，據以提出之，並曾於原審斯時開庭時積極表達履行緩

刑條件之意願，經原審綜合考量後，而駁回該次檢察官之聲

請，有原審112年度撤緩字第96號裁定網路影印本附卷可

佐。本次受刑人又以前揭相同事由主張無法履行義務勞務，

然就受刑人自身此等事由，未見其依規定事先告知檢察官或

義務勞務機關完成請假手續，並讓渠等可以裁量是否延展履

行期間，所為已有不當，且依抗告意旨所述受刑人於上開所

患精神方面疾病好轉之際，其寧可選擇出國散心，而非主動

聯繫檢察官或義務勞務機關，依法履行義務勞務事宜，有違

其當初表達願積極履行義務勞務之承諾，顯見受刑人對於履

行緩刑條件之義務勞務態度非佳，係蓄意規避義務勞務，蔑

視刑罰強制性，難認有悔悟之意，復經檢察官多次告誡後，

於第二次履行期限內，仍舊完全未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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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本件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而可補正履行，亦無礙前揭事

證已足徵受刑人遵守法治之觀念淡薄，顯未因受到刑事處罰

而存真摯悔悟反省之意，違反之情節實屬重大。是抗告意旨

此部分主張，顯非可採，自亦無調查受刑人就醫紀錄之必

要。

　㈢至抗告意旨以原審未安排調查庭並通知受刑人表示意見，有

違程序保障云云。本件原審依受刑人陳報之住居地（桃園市

○○區○○○街000號2樓、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

送達開庭通知書後，由該住居地之社區管委會之受僱人收

受，而生合法送達之效力，縱受刑人確係因當時出國而未實

際收受原審開庭通知書，亦無礙送達之合法性，然受刑人於

開庭當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有原審送達證書、報到單及11

3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7至23頁），可

認受刑人已自願放棄聽審權。是抗告意旨上揭主張，顯與卷

證不合，難認有據，自亦無調取受刑人入出境紀錄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審以檢察官之聲請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

4款之規定，經審酌受刑人已明確知悉其應提供義務勞務之

機構、時數與期限，及不履行指定時數之勞務將遭受撤銷緩

刑之法律效果，仍於身體自由未受拘束，且無不能履行義務

勞務之正當事由之情形下，完全未履行勞務負擔，足見受刑

人並未因緩刑之寬典而知所警惕，其對法定義務抱持輕忽懈

怠之態度，法治觀念薄弱，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

而有執行刑罰必要等情，遂裁定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經

核並無違誤。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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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胡宇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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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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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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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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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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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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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28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羅荻森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20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羅荻森因詐欺案件，經原審於民國111年6月28日以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4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於111年8月2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11年8月2日至116年8月1日止等情，有該案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受刑人受上開緩刑宣告後，緩刑所附條件僅完成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部分，而應向指定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部分，則履行時數為0小時，迄今尚未履行完畢等情，經原審核閱該案執行卷宗及觀護卷宗確認屬實，是受刑人確有違反前揭緩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之情形。受刑人原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指定應於111年9月7日起至112年2月6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1年9月7日報到後，卻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1年11月8日、同年12月12日、112年1月12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嗣執行檢察官以前揭事由向原審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經原審考量受刑人於原審訊問程序中積極表達履行緩刑條件之意願，且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等情，而駁回檢察官之聲請。又執行檢察官再次指定受刑人應於112年12月6日起至113年6月5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2年12月6日報到後，竟仍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3年3月11日、同年4月9日、同年5月13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其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等節，經原審核閱該案執行卷宗及觀護卷宗確認無誤。足見執行檢察官前後2次分別給予5個月、6個月之履行期間，受刑人在合理、充足之履行期間內，卻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之時數，顯難認其有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之真意。又受刑人於法院駁回檢察官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後，本應更加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以避免遭撤銷緩刑，竟對於執行檢察官再次指定之履行期間置若罔聞，且受刑人經原審合法通知後，亦未到庭說明其未履行義務勞務之原因，有原審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佐，足認受刑人於得知檢察官再次向原審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時，猶無任何相關積極作為，顯見受刑人毫無履行緩刑所附負擔之意願。此外，受刑人自上開案判決確定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前，並無任何在監在押之情形，此有本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附卷可查，堪認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履行緩刑條件之情事。是受刑人確有違反前揭緩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之情形，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未能完成義務勞動實因受刑人近年患有精神方面疾病，日常生活被打斷，終日渾渾噩噩無法調適，甚曾於該段期間遭施以精神衛生法相關之強制留置措施，以致斯時身心靈狀態實未臻合適而未參加義務勞務，對此可調取受刑人之全民健康保險就診紀錄暨相關醫療院所之診斷紀錄即能核實。俟受刑人身心狀況稍微轉好，為能取得進一步調適療效，遂動身出國散心一段期間，乃就是出國期間原審之撤銷緩刑調查庭期通知作成，而過去受刑人居住於女友租賃處，後續因故與女友分開接續出國，也因分手彼此再無聯繫，故被告本人實際上未曾收受原審調查庭期之送達，乃未前往開庭以對撤銷緩刑之苦衷表示任何意見，近於返國後始於日前收受原審准予撤銷緩刑之裁定，受刑人亦備感莫名，方悉此節，對此亦能調取被告之入出境紀錄後與本件原審調查庭期通知單郵務回執互相比對即明事實。據上可知，受刑人雖未於檢察官原指定之第二段履行期間內完成緩刑負擔，但卻有著前述不可歸責於受刑人之原因，且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受刑人仍可在116年8月1日前完成緩刑宣告所定之負擔，而無超過緩刑期間而無法補正履行之情，是此情尚難逕謂「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而與「情節重大」之要件未符。又衡諸原裁定之所以產生上開隱性事實未及調查乃致對於受刑人產生錯誤評價之緣由，實乃因原裁定未通知受刑人表示意見，亦未安排調查庭期，以致受刑人在缺乏程序保障下無法適時提出有效答辯，對於其實體權益影響重大，是請鈞院務必為前述證據之調查，以保障受刑人之正當法律程序等語。
三、按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又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亦有明定。考其立法意旨略以：修正條文第74條第2項增列法院於緩刑期間內，得命犯罪行為人於緩刑期內應遵守之事項（例如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接受精神、心理輔導、提供義務勞務或其他為預防再犯之事項），明定違反該條所定事項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以期周延，且本條採用裁量撤銷主義，賦與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實質要件即以「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再緩刑制度設計之本旨，主要目的在鼓勵惡性較輕微之犯罪行為人或偶發犯、初犯得適時改過，以促其遷善，復歸社會正途。然犯罪行為人經宣告緩刑後，若有具體事證足認其不因此而有改過遷善之意，自不宜給予緩刑之寬典。前開刑法第75條之1所謂「情節重大」之要件，係指受判決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故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於緩刑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四、經查：
　㈠原審詳酌受刑人原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指定應於111年9月7日起至112年2月6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1年9月7日報到後，卻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1年11月8日、同年12月12日、112年1月12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嗣檢察官以受刑人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向原審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經原審考量受刑人於原審訊問程序中積極表達履行緩刑條件之意願，且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等情，而駁回檢察官之聲請，此有原審112年度撤緩字第96號裁定網路影印本附卷可憑。嗣檢察官再次指定受刑人應於112年12月6日起至113年6月5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2年12月6日報到後，竟仍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3年3月11日、同年4月9日、同年5月13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其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等節，有桃園地檢署111年度執護勞字第351、112年度執護勞字第285號觀護卷宗無誤。足見檢察官前後2次分別給予5個月、6個月之履行期間，受刑人在合理、充足之履行期間內，竟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之時數，顯難認其有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之真意。又受刑人於原審第一次駁回檢察官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後，本應更加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以避免再遭撤銷緩刑，竟置檢察官再次指定之履行期間於不顧，復受刑人經原審依其住居地合法通知後，亦未到庭說明其未履行義務勞務之原因，有原審送達證書、報到單及113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7至23頁），足認受刑人於得知檢察官再次向原審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時，猶無任何相關積極作為，顯見受刑人毫無履行緩刑所附負擔之意願。此外，受刑人自上開案判決確定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前，並無任何在監在押之情形，堪認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履行緩刑條件之情事。是受刑人確有違反前揭緩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之情形，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職權裁量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於法洵無不合。
　㈡抗告意旨以受刑人患有精神方面疾病，致無法履行義務勞務，請求調查受刑人就醫紀錄云云。然就上開受刑人所患精神方面疾病部分，曾經受刑人於第一次原審審酌撤銷緩刑宣告時，據以提出之，並曾於原審斯時開庭時積極表達履行緩刑條件之意願，經原審綜合考量後，而駁回該次檢察官之聲請，有原審112年度撤緩字第96號裁定網路影印本附卷可佐。本次受刑人又以前揭相同事由主張無法履行義務勞務，然就受刑人自身此等事由，未見其依規定事先告知檢察官或義務勞務機關完成請假手續，並讓渠等可以裁量是否延展履行期間，所為已有不當，且依抗告意旨所述受刑人於上開所患精神方面疾病好轉之際，其寧可選擇出國散心，而非主動聯繫檢察官或義務勞務機關，依法履行義務勞務事宜，有違其當初表達願積極履行義務勞務之承諾，顯見受刑人對於履行緩刑條件之義務勞務態度非佳，係蓄意規避義務勞務，蔑視刑罰強制性，難認有悔悟之意，復經檢察官多次告誡後，於第二次履行期限內，仍舊完全未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縱本件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而可補正履行，亦無礙前揭事證已足徵受刑人遵守法治之觀念淡薄，顯未因受到刑事處罰而存真摯悔悟反省之意，違反之情節實屬重大。是抗告意旨此部分主張，顯非可採，自亦無調查受刑人就醫紀錄之必要。
　㈢至抗告意旨以原審未安排調查庭並通知受刑人表示意見，有違程序保障云云。本件原審依受刑人陳報之住居地（桃園市○○區○○○街000號2樓、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送達開庭通知書後，由該住居地之社區管委會之受僱人收受，而生合法送達之效力，縱受刑人確係因當時出國而未實際收受原審開庭通知書，亦無礙送達之合法性，然受刑人於開庭當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有原審送達證書、報到單及113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7至23頁），可認受刑人已自願放棄聽審權。是抗告意旨上揭主張，顯與卷證不合，難認有據，自亦無調取受刑人入出境紀錄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審以檢察官之聲請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經審酌受刑人已明確知悉其應提供義務勞務之機構、時數與期限，及不履行指定時數之勞務將遭受撤銷緩刑之法律效果，仍於身體自由未受拘束，且無不能履行義務勞務之正當事由之情形下，完全未履行勞務負擔，足見受刑人並未因緩刑之寬典而知所警惕，其對法定義務抱持輕忽懈怠之態度，法治觀念薄弱，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等情，遂裁定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經核並無違誤。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胡宇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28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羅荻森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205號），提
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羅荻森因詐欺案件，經原
    審於民國111年6月28日以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45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
    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
    育2場次，於111年8月2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11年8月2日至1
    16年8月1日止等情，有該案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
    卷可稽。受刑人受上開緩刑宣告後，緩刑所附條件僅完成接
    受法治教育2場次部分，而應向指定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
    之義務勞務部分，則履行時數為0小時，迄今尚未履行完畢
    等情，經原審核閱該案執行卷宗及觀護卷宗確認屬實，是受
    刑人確有違反前揭緩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之情形。受刑人原
    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指定
    應於111年9月7日起至112年2月6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
    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1年9月7日報到後，卻未曾前往
    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1年11月8日、同
    年12月12日、112年1月12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
    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嗣執行檢察官以前揭事由向原審聲
    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經原審考量受刑人於原審訊問程
    序中積極表達履行緩刑條件之意願，且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
    間等情，而駁回檢察官之聲請。又執行檢察官再次指定受刑
    人應於112年12月6日起至113年6月5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
    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2年12月6日報到後，竟仍未
    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3年3月11
    日、同年4月9日、同年5月13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
    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其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等節，經
    原審核閱該案執行卷宗及觀護卷宗確認無誤。足見執行檢察
    官前後2次分別給予5個月、6個月之履行期間，受刑人在合
    理、充足之履行期間內，卻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之時數，顯
    難認其有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之真意。又受刑人於法院駁回檢
    察官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後，本應更加積極履行緩刑
    條件以避免遭撤銷緩刑，竟對於執行檢察官再次指定之履行
    期間置若罔聞，且受刑人經原審合法通知後，亦未到庭說明
    其未履行義務勞務之原因，有原審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
    佐，足認受刑人於得知檢察官再次向原審聲請撤銷緩刑宣告
    時，猶無任何相關積極作為，顯見受刑人毫無履行緩刑所附
    負擔之意願。此外，受刑人自上開案判決確定後，迄至履行
    期間屆滿前，並無任何在監在押之情形，此有本院在監在押
    全國紀錄表附卷可查，堪認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履行緩刑
    條件之情事。是受刑人確有違反前揭緩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
    且情節重大之情形，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
    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未能完成義務勞動實因受刑人近
    年患有精神方面疾病，日常生活被打斷，終日渾渾噩噩無法
    調適，甚曾於該段期間遭施以精神衛生法相關之強制留置措
    施，以致斯時身心靈狀態實未臻合適而未參加義務勞務，對
    此可調取受刑人之全民健康保險就診紀錄暨相關醫療院所之
    診斷紀錄即能核實。俟受刑人身心狀況稍微轉好，為能取得
    進一步調適療效，遂動身出國散心一段期間，乃就是出國期
    間原審之撤銷緩刑調查庭期通知作成，而過去受刑人居住於
    女友租賃處，後續因故與女友分開接續出國，也因分手彼此
    再無聯繫，故被告本人實際上未曾收受原審調查庭期之送達
    ，乃未前往開庭以對撤銷緩刑之苦衷表示任何意見，近於返
    國後始於日前收受原審准予撤銷緩刑之裁定，受刑人亦備感
    莫名，方悉此節，對此亦能調取被告之入出境紀錄後與本件
    原審調查庭期通知單郵務回執互相比對即明事實。據上可知
    ，受刑人雖未於檢察官原指定之第二段履行期間內完成緩刑
    負擔，但卻有著前述不可歸責於受刑人之原因，且緩刑期間
    尚餘相當期間，受刑人仍可在116年8月1日前完成緩刑宣告
    所定之負擔，而無超過緩刑期間而無法補正履行之情，是此
    情尚難逕謂「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而與
    「情節重大」之要件未符。又衡諸原裁定之所以產生上開隱
    性事實未及調查乃致對於受刑人產生錯誤評價之緣由，實乃
    因原裁定未通知受刑人表示意見，亦未安排調查庭期，以致
    受刑人在缺乏程序保障下無法適時提出有效答辯，對於其實
    體權益影響重大，是請鈞院務必為前述證據之調查，以保障
    受刑人之正當法律程序等語。
三、按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
    犯罪行為人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
    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
    時以下之義務勞務；又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
    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
    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亦有明定。考其立法意旨略以：
    修正條文第74條第2項增列法院於緩刑期間內，得命犯罪行
    為人於緩刑期內應遵守之事項（例如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
    、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接受精神、心理輔導、提供義務
    勞務或其他為預防再犯之事項），明定違反該條所定事項情
    節重大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以期周延，且本條採用裁量
    撤銷主義，賦與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實質要件即以「足認
    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
    作審認之標準。再緩刑制度設計之本旨，主要目的在鼓勵惡
    性較輕微之犯罪行為人或偶發犯、初犯得適時改過，以促其
    遷善，復歸社會正途。然犯罪行為人經宣告緩刑後，若有具
    體事證足認其不因此而有改過遷善之意，自不宜給予緩刑之
    寬典。前開刑法第75條之1所謂「情節重大」之要件，係指
    受判決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
    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
    故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於緩刑
    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已難收其預期
    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四、經查：
　㈠原審詳酌受刑人原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指定應於111年9月7日
    起至112年2月6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然
    受刑人於111年9月7日報到後，卻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
    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1年11月8日、同年12月12日、11
    2年1月12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仍未履行任何義
    務勞務。嗣檢察官以受刑人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
    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向原審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
    ，經原審考量受刑人於原審訊問程序中積極表達履行緩刑條
    件之意願，且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等情，而駁回檢察官之
    聲請，此有原審112年度撤緩字第96號裁定網路影印本附卷
    可憑。嗣檢察官再次指定受刑人應於112年12月6日起至113
    年6月5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
    112年12月6日報到後，竟仍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
    ，經桃園地檢署於113年3月11日、同年4月9日、同年5月13
    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其仍
    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等節，有桃園地檢署111年度執護勞字
    第351、112年度執護勞字第285號觀護卷宗無誤。足見檢察
    官前後2次分別給予5個月、6個月之履行期間，受刑人在合
    理、充足之履行期間內，竟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之時數，顯
    難認其有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之真意。又受刑人於原審第一次
    駁回檢察官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後，本應更加積極履
    行緩刑條件以避免再遭撤銷緩刑，竟置檢察官再次指定之履
    行期間於不顧，復受刑人經原審依其住居地合法通知後，亦
    未到庭說明其未履行義務勞務之原因，有原審送達證書、報
    到單及113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7至23
    頁），足認受刑人於得知檢察官再次向原審聲請撤銷緩刑宣
    告時，猶無任何相關積極作為，顯見受刑人毫無履行緩刑所
    附負擔之意願。此外，受刑人自上開案判決確定後，迄至履
    行期間屆滿前，並無任何在監在押之情形，堪認受刑人客觀
    上並無不能履行緩刑條件之情事。是受刑人確有違反前揭緩
    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之情形，原宣告之緩刑難收
    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職權裁量撤銷受刑人
    之緩刑宣告，於法洵無不合。
　㈡抗告意旨以受刑人患有精神方面疾病，致無法履行義務勞務
    ，請求調查受刑人就醫紀錄云云。然就上開受刑人所患精神
    方面疾病部分，曾經受刑人於第一次原審審酌撤銷緩刑宣告
    時，據以提出之，並曾於原審斯時開庭時積極表達履行緩刑
    條件之意願，經原審綜合考量後，而駁回該次檢察官之聲請
    ，有原審112年度撤緩字第96號裁定網路影印本附卷可佐。
    本次受刑人又以前揭相同事由主張無法履行義務勞務，然就
    受刑人自身此等事由，未見其依規定事先告知檢察官或義務
    勞務機關完成請假手續，並讓渠等可以裁量是否延展履行期
    間，所為已有不當，且依抗告意旨所述受刑人於上開所患精
    神方面疾病好轉之際，其寧可選擇出國散心，而非主動聯繫
    檢察官或義務勞務機關，依法履行義務勞務事宜，有違其當
    初表達願積極履行義務勞務之承諾，顯見受刑人對於履行緩
    刑條件之義務勞務態度非佳，係蓄意規避義務勞務，蔑視刑
    罰強制性，難認有悔悟之意，復經檢察官多次告誡後，於第
    二次履行期限內，仍舊完全未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縱本
    件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而可補正履行，亦無礙前揭事證已
    足徵受刑人遵守法治之觀念淡薄，顯未因受到刑事處罰而存
    真摯悔悟反省之意，違反之情節實屬重大。是抗告意旨此部
    分主張，顯非可採，自亦無調查受刑人就醫紀錄之必要。
　㈢至抗告意旨以原審未安排調查庭並通知受刑人表示意見，有
    違程序保障云云。本件原審依受刑人陳報之住居地（桃園市
    ○○區○○○街000號2樓、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送達開庭
    通知書後，由該住居地之社區管委會之受僱人收受，而生合
    法送達之效力，縱受刑人確係因當時出國而未實際收受原審
    開庭通知書，亦無礙送達之合法性，然受刑人於開庭當日並
    未到庭陳述意見，有原審送達證書、報到單及113年8月26日
    調查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7至23頁），可認受刑人已
    自願放棄聽審權。是抗告意旨上揭主張，顯與卷證不合，難
    認有據，自亦無調取受刑人入出境紀錄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審以檢察官之聲請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
    4款之規定，經審酌受刑人已明確知悉其應提供義務勞務之
    機構、時數與期限，及不履行指定時數之勞務將遭受撤銷緩
    刑之法律效果，仍於身體自由未受拘束，且無不能履行義務
    勞務之正當事由之情形下，完全未履行勞務負擔，足見受刑
    人並未因緩刑之寬典而知所警惕，其對法定義務抱持輕忽懈
    怠之態度，法治觀念薄弱，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
    而有執行刑罰必要等情，遂裁定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經
    核並無違誤。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胡宇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28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羅荻森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20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羅荻森因詐欺案件，經原審於民國111年6月28日以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4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於111年8月2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11年8月2日至116年8月1日止等情，有該案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受刑人受上開緩刑宣告後，緩刑所附條件僅完成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部分，而應向指定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部分，則履行時數為0小時，迄今尚未履行完畢等情，經原審核閱該案執行卷宗及觀護卷宗確認屬實，是受刑人確有違反前揭緩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之情形。受刑人原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指定應於111年9月7日起至112年2月6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1年9月7日報到後，卻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1年11月8日、同年12月12日、112年1月12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嗣執行檢察官以前揭事由向原審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經原審考量受刑人於原審訊問程序中積極表達履行緩刑條件之意願，且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等情，而駁回檢察官之聲請。又執行檢察官再次指定受刑人應於112年12月6日起至113年6月5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2年12月6日報到後，竟仍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3年3月11日、同年4月9日、同年5月13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其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等節，經原審核閱該案執行卷宗及觀護卷宗確認無誤。足見執行檢察官前後2次分別給予5個月、6個月之履行期間，受刑人在合理、充足之履行期間內，卻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之時數，顯難認其有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之真意。又受刑人於法院駁回檢察官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後，本應更加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以避免遭撤銷緩刑，竟對於執行檢察官再次指定之履行期間置若罔聞，且受刑人經原審合法通知後，亦未到庭說明其未履行義務勞務之原因，有原審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佐，足認受刑人於得知檢察官再次向原審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時，猶無任何相關積極作為，顯見受刑人毫無履行緩刑所附負擔之意願。此外，受刑人自上開案判決確定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前，並無任何在監在押之情形，此有本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附卷可查，堪認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履行緩刑條件之情事。是受刑人確有違反前揭緩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之情形，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未能完成義務勞動實因受刑人近年患有精神方面疾病，日常生活被打斷，終日渾渾噩噩無法調適，甚曾於該段期間遭施以精神衛生法相關之強制留置措施，以致斯時身心靈狀態實未臻合適而未參加義務勞務，對此可調取受刑人之全民健康保險就診紀錄暨相關醫療院所之診斷紀錄即能核實。俟受刑人身心狀況稍微轉好，為能取得進一步調適療效，遂動身出國散心一段期間，乃就是出國期間原審之撤銷緩刑調查庭期通知作成，而過去受刑人居住於女友租賃處，後續因故與女友分開接續出國，也因分手彼此再無聯繫，故被告本人實際上未曾收受原審調查庭期之送達，乃未前往開庭以對撤銷緩刑之苦衷表示任何意見，近於返國後始於日前收受原審准予撤銷緩刑之裁定，受刑人亦備感莫名，方悉此節，對此亦能調取被告之入出境紀錄後與本件原審調查庭期通知單郵務回執互相比對即明事實。據上可知，受刑人雖未於檢察官原指定之第二段履行期間內完成緩刑負擔，但卻有著前述不可歸責於受刑人之原因，且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受刑人仍可在116年8月1日前完成緩刑宣告所定之負擔，而無超過緩刑期間而無法補正履行之情，是此情尚難逕謂「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而與「情節重大」之要件未符。又衡諸原裁定之所以產生上開隱性事實未及調查乃致對於受刑人產生錯誤評價之緣由，實乃因原裁定未通知受刑人表示意見，亦未安排調查庭期，以致受刑人在缺乏程序保障下無法適時提出有效答辯，對於其實體權益影響重大，是請鈞院務必為前述證據之調查，以保障受刑人之正當法律程序等語。
三、按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又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亦有明定。考其立法意旨略以：修正條文第74條第2項增列法院於緩刑期間內，得命犯罪行為人於緩刑期內應遵守之事項（例如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接受精神、心理輔導、提供義務勞務或其他為預防再犯之事項），明定違反該條所定事項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以期周延，且本條採用裁量撤銷主義，賦與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實質要件即以「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再緩刑制度設計之本旨，主要目的在鼓勵惡性較輕微之犯罪行為人或偶發犯、初犯得適時改過，以促其遷善，復歸社會正途。然犯罪行為人經宣告緩刑後，若有具體事證足認其不因此而有改過遷善之意，自不宜給予緩刑之寬典。前開刑法第75條之1所謂「情節重大」之要件，係指受判決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故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於緩刑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四、經查：
　㈠原審詳酌受刑人原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指定應於111年9月7日起至112年2月6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1年9月7日報到後，卻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1年11月8日、同年12月12日、112年1月12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嗣檢察官以受刑人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向原審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經原審考量受刑人於原審訊問程序中積極表達履行緩刑條件之意願，且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等情，而駁回檢察官之聲請，此有原審112年度撤緩字第96號裁定網路影印本附卷可憑。嗣檢察官再次指定受刑人應於112年12月6日起至113年6月5日前至指定機構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然受刑人於112年12月6日報到後，竟仍未曾前往指定機構履行義務勞務，經桃園地檢署於113年3月11日、同年4月9日、同年5月13日屢次發函告誡督促受刑人履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其仍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等節，有桃園地檢署111年度執護勞字第351、112年度執護勞字第285號觀護卷宗無誤。足見檢察官前後2次分別給予5個月、6個月之履行期間，受刑人在合理、充足之履行期間內，竟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之時數，顯難認其有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之真意。又受刑人於原審第一次駁回檢察官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後，本應更加積極履行緩刑條件以避免再遭撤銷緩刑，竟置檢察官再次指定之履行期間於不顧，復受刑人經原審依其住居地合法通知後，亦未到庭說明其未履行義務勞務之原因，有原審送達證書、報到單及113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7至23頁），足認受刑人於得知檢察官再次向原審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時，猶無任何相關積極作為，顯見受刑人毫無履行緩刑所附負擔之意願。此外，受刑人自上開案判決確定後，迄至履行期間屆滿前，並無任何在監在押之情形，堪認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履行緩刑條件之情事。是受刑人確有違反前揭緩刑宣告判決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之情形，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職權裁量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於法洵無不合。
　㈡抗告意旨以受刑人患有精神方面疾病，致無法履行義務勞務，請求調查受刑人就醫紀錄云云。然就上開受刑人所患精神方面疾病部分，曾經受刑人於第一次原審審酌撤銷緩刑宣告時，據以提出之，並曾於原審斯時開庭時積極表達履行緩刑條件之意願，經原審綜合考量後，而駁回該次檢察官之聲請，有原審112年度撤緩字第96號裁定網路影印本附卷可佐。本次受刑人又以前揭相同事由主張無法履行義務勞務，然就受刑人自身此等事由，未見其依規定事先告知檢察官或義務勞務機關完成請假手續，並讓渠等可以裁量是否延展履行期間，所為已有不當，且依抗告意旨所述受刑人於上開所患精神方面疾病好轉之際，其寧可選擇出國散心，而非主動聯繫檢察官或義務勞務機關，依法履行義務勞務事宜，有違其當初表達願積極履行義務勞務之承諾，顯見受刑人對於履行緩刑條件之義務勞務態度非佳，係蓄意規避義務勞務，蔑視刑罰強制性，難認有悔悟之意，復經檢察官多次告誡後，於第二次履行期限內，仍舊完全未履行60小時之義務勞務，縱本件緩刑期間尚餘相當期間而可補正履行，亦無礙前揭事證已足徵受刑人遵守法治之觀念淡薄，顯未因受到刑事處罰而存真摯悔悟反省之意，違反之情節實屬重大。是抗告意旨此部分主張，顯非可採，自亦無調查受刑人就醫紀錄之必要。
　㈢至抗告意旨以原審未安排調查庭並通知受刑人表示意見，有違程序保障云云。本件原審依受刑人陳報之住居地（桃園市○○區○○○街000號2樓、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送達開庭通知書後，由該住居地之社區管委會之受僱人收受，而生合法送達之效力，縱受刑人確係因當時出國而未實際收受原審開庭通知書，亦無礙送達之合法性，然受刑人於開庭當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有原審送達證書、報到單及113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7至23頁），可認受刑人已自願放棄聽審權。是抗告意旨上揭主張，顯與卷證不合，難認有據，自亦無調取受刑人入出境紀錄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審以檢察官之聲請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經審酌受刑人已明確知悉其應提供義務勞務之機構、時數與期限，及不履行指定時數之勞務將遭受撤銷緩刑之法律效果，仍於身體自由未受拘束，且無不能履行義務勞務之正當事由之情形下，完全未履行勞務負擔，足見受刑人並未因緩刑之寬典而知所警惕，其對法定義務抱持輕忽懈怠之態度，法治觀念薄弱，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等情，遂裁定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經核並無違誤。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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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胡宇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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